海原县2024年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介绍及资金及批复情况
2024年海原县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包括：1、扩大国家免疫规划3.5万元；2、艾滋病防治监测干预12万元；3、结核病防治12.6万元；4、寄生虫病防治45万元；5、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其中：本土新型冠状病毒变异监测3.2万元、细菌性传染病监测2万元、手足口病监测0.6万元，布病监测20万元，出血热监测12万元，呼吸道综合监测项目9万元，人禽流感、SARS防控监测0.5万元，饮用水卫生监测17万元，学生健康危险因素及常见病监测与干预工作20万元），6、鼠疫防治监测26.2万元，7、精神卫生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其中：重性精神疾病防控33万元，癫痫防治7万元，国家级死因监测3.8万元，肿瘤随访登记5.5万元，学生营养状况监测1.5万元），8、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22.35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1.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包括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血吸虫与包虫病防治、精神卫生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六类项目。自治区在提前告知的基础上，根据财社〔2023〕63号和国疾控规财发〔2023〕15号，综合考虑国家下达的工作任务、自治区项目单位和各市县区工作任务量、各市县区上年度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调整分配。2.精神卫生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项目，包括重性精神疾病防控、癫痫防治、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大肠癌早诊早治、城市癌症早诊早治、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慢性病综合防控能力建设、慢阻肺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肿瘤随访登记、国家级死因监测、居民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居民肌肉骨骼疾病调查、心脑血管疾病监测、特定健康问题哨点监测、食物成分监测、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项目、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膳食指导与营养教育等。3.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新冠病毒感染等重点传染病监测项目包括病毒性传染病病原学监测、本土新型冠状病毒变异监测、输入新型冠状病毒变异监测、细菌性传染病监测、扩大哨点医院新型冠状病毒监测、城市污水新冠病毒监测、病媒生物监测。4.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基本公共卫生划转监测项目，根据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工作规范，手足口病监测、布病监测、流行性出血热监测、流感监测、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麻风病监测、疟疾等寄生虫病监测、伤害监测、饮用水卫生监测、环境卫生监测、学生健康危险因素及常见病监测与干预、人禽流感预警及SARS防治监测、鼠疫防治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妇幼监测、烟草流行监测、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等。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2024年海原县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包括：1、扩大国家免疫规划3.5万元；2、艾滋病防治监测干预12万元；3、结核病防治12.6万元；4、寄生虫病防治45万元；5、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其中：本土新型冠状病毒变异监测3.2万元、细菌性传染病监测2万元、手足口病监测0.6万元，布病监测20万元，出血热监测12万元，呼吸道综合监测项目9万元，人禽流感、SARS防控监测0.5万元，饮用水卫生监测17万元，学生健康危险因素及常见病监测与干预工作20万元），6、鼠疫防治监测26.2万元，7、精神卫生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其中：重性精神疾病防控33万元，癫痫防治7万元，国家级死因监测3.8万元，肿瘤随访登记5.5万元，学生营养状况监测1.5万元），8、重点传染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22.35万元），分两批拨付于2024年1月26日165.86万元和2024年10月9日87.69万元，合计253.55万元（其中：33.9792万元本单位根据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二次分配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纳入年初预算截止评价时点实际已经到位，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
2、资金使用。截止评价时间点项目资金的实际支出情况：重大公共卫生项目155.98元（不含33.9792万元本单位根据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二次分配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疾控中心的所有项目资金都是按照专款专用单独设置科目，项目资金的使用是有严格的计划-----审批制度照并执行有关管理规定。疫苗有专人、专账、专库管理，建立建全疫苗领发登记，出入有账目，做到帐苗相符:每月对疫苗入库、出库、库存数量进行统计，汇总后上报财务科及分管领导。半年、全年要对疫苗使用及库存进行盘点。会计核算及账务处理符合规范，及时处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1、免疫规划科负责财务进行监督管理。进货渠道遵循“市→县→乡镇(接种单位)”的原则，在领取接收第一类疫苗或购进第二类疫苗时应当进行查验，审核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的资质，并索取由药品检验机构依法签发的疫苗每批检验合格或者审核批准证明复印件(要有企业印章):索取的上述证明文件，保存至超过疫苗有效期5年备查。疫苗运输途中应有专人负责储存管理，认真填写冷链运转运输记录，详细记录疫苗名称、厂家、数量、批号、效期和运输时间、储存温度、环境温度、冷链设备、运输人员签字。
2、依据规划，项目技术指标，每年组织一次集中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与诊断复核工作，各执行单位对所管辖的范围进行逐一筛查，按照要求填写相应的表格，并上报至市疾控中心。汇总后邀请自治区专家进行诊断复核，对符合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的患者按照《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规范（2018版）》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第三版）》工作要求，为其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提供随访和体检服务，将患者信息及时录入信息系统。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重点指标完成情况。
1、免疫规划工作。截止目前全县共出生儿童3575人，建立预防接种证3575人，建证率为100%；免疫规划疫苗运转12次，接种免疫规划疫苗10种，共95390剂次；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18种，共9473剂次。0-6岁儿童累计时段接种率达90%；出生队列接种率达到90%的要求，个案接种信息完整率达100%，扫码接种率达到100%的要求。
2、地方病防治工作。截止12月底布病高危人群累计筛查43429人，完成102.58%。布病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2022-2024年）至目前累计网报759人，核实登记布病患者719人，其中2024年新发布病患者139人，发病率38.17/10万。建档管理713人，建档管理率99.16%，包虫病整村推进完成100%。2024年包虫病B超筛查17372人次，完成163.65%。现有包虫病患者86人，建档管理率100%。随访率100%。2024年手术13人，项目救助申报13人，家犬驱虫率98.84%，完成土圆线虫检测样1007份、阳性11份；饮水型水中毒监测样658，全部合格；碘缺乏病采集盐样300份，合格率97.68；尿样300份，其中儿童200份，中位数254， 孕妇尿样100中位数187，均符合国家标准。
3、传染病防治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置。截止12月底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7种1659例，发病率494.77/10万，其中前五位传染病是：流行性感冒（506例，150.91/10万)；手足口病（309例，92.15/10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166例，49.51/10万)；肺结核(145例，43.24/10万)；布病(141例，42.05/10万）。本年度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采集手足口病咽拭子标本124份，阳性标本95份，阳性率76.61%，其中CoxA16 81份、其他肠道病毒14份。采集流感样病例标本510份，流感病毒阳性49份，阳性率为9.61%，均为A(H1N1)pdm09；新冠病毒阳性10份，阳性率为1.96%。
4、鼠疫防治工作。4、7月份海城镇、红羊、曹洼三个监测点共调查样方640公顷，捕鼠224只，平均黄鼠密度0.35只/公顷。共剖检活体黄鼠1070只，蚤培养735组1174匹，血清检验1019份，培养结果均为阴性。
5、结核病防治工作。截止12月底共登记初诊疑似肺结核患者510例，确诊管理肺结核患者134例，其中病原学阳性98例、病原学阴性34例、结核性胸膜炎2例；病原学阳性率为74.24%，完成项目指标数。乡镇卫生院共转诊疑似肺结核患者967例，其中主动到位945例，主动到位率为97.72%,转诊确诊肺结核患者6例，转诊确诊率0.86%。全县65岁老年人及糖尿病患者数为33527例，实际筛查数31832例，完成筛查率为94.94%，转诊ppd强阳性221例，转诊确诊4例，10月份对全县高中新生开展结核病筛查工作，应筛查新生4840名，实际筛查4650名，筛查率为96.07%，PPD强阳性学生54例，现已注射微卡进行预防性治疗。完成乙脑监测8次，监测结果上报区疾控。完成了66名放射医务人员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医务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未超标；县医院、县直医疗单位及各乡镇卫生院上报食源性疾病个案病例173例；已完成全县各监测点丰水期、枯水期水质监测工作，合格率为100%；完成抽样学校学生近视等常见病监测及干预工作，对2482名学生进行了近视等常见病监测工作。
6、慢病管理工作。一是在册老年人33251人，自治区测算我县应管理65岁及以上老年人32028人，体检28329人，体检率85.20%，健康管理人数27615人，健康管理率86.22%，达到77%的要求。二是在册高血压患者27089人，已管理26622人，规范管理24662人，规范管理率率92.64%。三是在册糖尿病患者7591人，已管理7431人，规范管理6934人，规范管理率率93.31%。四是现管理治疗癫痫患者530例。新诊断入组5例。五是截至12月底，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631例，报告患病率4.86‰，规范管理率94.79%，规律服药率80.56%。六是共报告死亡病例1520例，报告粗死亡率455.75/10万，完成全年报告任务的75.96%。七是共随访登记肿瘤病例645例，距离全县任务数1763例相差甚远。
7、性性艾滋病防治工作。截止目前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54868人次，其中术前检测11756人次，婚前检查（含涉外婚检）检测975人次，孕产妇检6534人次，性病门诊检测189人次，自愿咨询检测234人次，羁押人员检测102人次，娱乐场所检测10人次，阳性配偶17人次，其他就诊检测9130人次，65岁以上老年人检测25921人次，完成率80.9%；2024年新增HIV感染者11人，其中本县检测HIV8人，外市县检测3人，目前治疗艾滋病患者92人，治疗率为96.74％。
8、卫生监督工作。对全县471家公共场所开展了日常监督检查，卫生许可持证率、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量化管理率均达到100%；对辖区2家集中式供水单位和11家二次供水单位开展日常监督检查，监督覆盖率100%；已完成辖区291家医疗卫生单位监督检查任务，均未发现违法行为；完成学校日常监督检查98家，覆盖率100%；完成职业卫生日常监督检查39家，覆盖率100%；“双随机”监督抽检130家，其中公共场所56家、医疗卫生机构49家、职业病1家、生活饮用2家、学校22家，已完成130家，监督率100%。
9、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和载体，广泛宣传疾病防治知识，大力开展疾病预防控制知识“六进”活动，充分发挥“小手拉大手”和示范带动作用，提升辖区居民防病意识。
10、结合工作实际，强化业务培训。2024年，疾控中心根据工作规划，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开展了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型培训2次，组织重点传染病防控、免疫规划、地方病防治、卫生监督等相关培训5次，培训覆盖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人员及全县企业、餐饮从业人员1500余人次。圆满完成了第四十八届鼠疫联防会议，成功举办了2024年海原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暨鼠疫防控实战化应急演练；
（二）重点项目完成情况。
1、海原县疾控中心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能力提升项目。该项目预算资金26.4万元，主要用于传染病预警系统采购，提升应急指挥能力，截至目前已完成采购并安装到位，现已投入使用，中标金额25.9元，累计完成支付25.9万元。
2.海原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能力提升采购项目。该项目预算资金45万元，计划采购卫生监督相关设备，提升卫生监督能力。截至目前，已完成两次设备采购及安装培训，现已投入使用，第一次预算17.5万元，中标金额16.1万元；第二次预算26万元，中标金额24.4万元，累计完成支付40.5万元。
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中心办公用房面积严重不足，实验室设在办公楼内，办公区和实验室布局、功能不合理，不符合《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和《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标准规定，存在实验室感染安全隐患。中心实验室设备不达标，水质监测和职业病检测项目增加，原有的实验室设备不能满足检测需求。
(二)建议。
提升疾控能力建设，争取疾控中心迁建。按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建标2009)257号)要求，中心办公用房面积严重不足，实验室设在办公楼内，办公区和实验室布局、功能不合理，不符合《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和《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标准规定，建议迁建，以满足当前疾控体系建设规定要求。根据当前工作需要购置相关实验设备，确保相关检验工作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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